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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05-025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事项的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5]32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和证监发[2005]42 号《关于做好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精神，为保持市场稳定发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向。经保荐机构推荐，本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单位。 

 一、公司股票停复牌时间 

公司股票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停牌，直至公司董事会相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决议

公告的次一交易日复牌。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情况 

非流通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权属争议、质押

及冻结情况 

李再春 5,565.88 47.33 发起自然人 无 

王万和 878.69 7.47 发起自然人 无 

刘生会 512.37 4.36 发起自然人 无 

李  飚 432.41 3.68 发起自然人 无 

郑  超 432.41 3.68 发起自然人 无 

李  刚 336.96 2.87 发起自然人 无 

合  计 8,158.72 69.38   

三、流通股股东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意向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经充分协商，承诺采取零回购并注销部分非流通股(即缩股) 的方

式，以使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四、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公司认为，公司已具备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条件。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形成公司

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时，公司认为，对包括公司现有股东在内的投资者而言，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会

存在以下风险： 

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最终需经参加该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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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该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存在不能获得表决通过的风险。 

五、聘请的保荐机构及其他 

公司已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公司董事会将在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出决议后及时公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

意见、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等内容，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为准。 

六、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就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公司

董事会将在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提

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流通股股东可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公司沟通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28-85131440 

传真：028-85158567 

电子邮件地址：htgx@schtgx.com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6月20日 

 


